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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停止服務安排的業務守則  

 

 

導言   

 

 根據綜合傳送者牌照特別條件第 1.2(a)條及 1.2(c)條

及服務營辦商牌照特別條件第 13.1(a) 條及 13.1(c)條，通訊事

務管理局1（「通訊局」）可發出業務守則，就牌照持有人提供

令人滿意的服務及保障和促進電訊產品及服務的消費者權益提

供實務指引。本《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停止服務安排的業務守

則》（「《業務守則》」）由通訊局發出，載述流動虛擬網絡

營辦商（「流動虛擬網絡商」） 2及其宿主流動網絡營辦商

（「宿主流動網絡商」）3在停止服務時必須遵守和依從的規定。    

 

2. 就本《業務守則》而言，「停止服務」一詞的定義

為－ 

 

(a) 宿主流動網絡商不論任何原因暫停或終止向流動虛

擬網絡商提供批發網絡容量服務，導致該流動虛擬

網絡商無法繼續向其客戶提供流動服務；或 

 

(b) 流動虛擬網絡商出於本身的決定而暫停或終止向其

所有客戶或特定客戶群組提供流動服務。 

 

為免生疑問，停止服務並不包括宿主流動網絡商提出停止向流

動虛擬網絡商提供批發網絡容量服務的潛在可能性或脅迫；或

因流動虛擬網絡商或宿主流動網絡商的網絡發生短暫故障或設

備失靈以致服務暫停或終止的情況。   

                                                           
1  在本《業務守則》中，任何對通訊局的提述須解釋為默示、隱含或包含對通訊辦的

提述（視情況所需而定）。  

 
2 流動虛擬網絡商指提供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服務的服務營辦商牌照持有人。  

 
3 宿主流動網絡商指提供公共流動無線電通訊服務的綜合傳送者牌照持有人，而有向
流動虛擬網絡商提供批發網絡容量服務的營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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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使流動虛擬網絡商與其宿主流動網絡商，以及流

動虛擬網絡商與其客戶訂立的協議另有規定，在不影響協議內

所載的權利及義務的情況下，流動虛擬網絡商及宿主流動網絡

商在停止服務時，必須各自承擔本《業務守則》所訂的責任和

義務。   

 

宿主流動網絡商的責任和義務  

 

4. 就上文第 2(a) 條所述的停止服務情況而言，宿主流

動網絡商須以令通訊局滿意的方式採取以下行動－  

 

(a) 就本地服務而言，在停止服務前須給予流動虛擬網

絡商至少 1個曆周的最短預先通知期；及／或就國際

服務而言，在停止服務前須給予流動虛擬網絡商至

少 1個曆日的最短預先通知期。宿主流動網絡商須在

最短預先通知期開始的至少 1 個營業日前4以書面方

式向流動虛擬網絡商發出正式停止服務通知（下稱

「停止服務通知書」），同時須把停止服務通知書

副本送交通訊局。通訊局在收到通知後，有自行決

定權把有關的停止服務通知書公開並上載到通訊局

／通訊辦網站；  

 

(b) 如宿主流動網絡商在停止服務日期前一直依據與流

動虛擬網絡商所訂的協議，向流動虛擬網絡商提供

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並為流動虛擬網絡商執行

流動電話號碼轉攜的工作，則須在停止服務日期後

至少 3個月內繼續提供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以利

便流動虛擬網絡商的受影響客戶把流動電話號碼轉

攜至其他服務供應商；以及 

                                                           
4 營業日是指任何一天（星期六、星期日或法定或公眾假期除外）由上午九時起至下
午五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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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通訊局不時作出的要求，在指定的時間內向通訊

局提供所有與停止服務有關的資料。  

 

流動虛擬網絡商的責任和義務  

 

5. 就上文第 2(a)或 2(b)段所述的停止服務情況而言，流

動虛擬網絡商須以令通訊局滿意的方式採取以下行動： 

 

(a) 就本地服務而言，在停止服務前須給予其客戶及公

眾至少 1個曆周的最短預先通知期；及／或就國際服

務而言，在停止服務前須給予其客戶及公眾至少 1個

曆日的最短預先通知期。流動虛擬網絡商須在最短

預先通知期開始前發出公告，宣布、通知和提示所

有受影響客戶及公眾將停止服務（下稱「停止服務

提示」）。流動虛擬網絡商須在最短預先通知期開

始前的 1個營業日內預先把停止服務提示副本送交通

訊局。流動虛擬網絡商須以合理方式公布停止服務

提示，並將之送達受影響客戶，有關方式包括但不

限於（ i）使用以下一種或多於一種方式向受影響客

戶發送停止服務提示：短訊、致電、書信、電郵；

以及（ii）使用以下一種或多於一種方式讓公眾知悉

停止服務提示：在流動虛擬網絡商網站發布停止服

務提示、在社交媒體發布停止服務提示，以及發出

新聞公報。通訊局在收到通知後，有自行決定權把

有關的停止服務提示公開並上載到通訊局／通訊辦

網站； 

 

(b) 不論流動虛擬網絡商本身是否設有流動電話號碼可

攜服務平台並自行執行流動電話號碼轉攜的工作，

或已委聘第三方提供所需的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

均須在停止服務日期後至少 3個月內繼續提供流動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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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號碼可攜服務，以利便受影響客戶把流動電話號

碼轉攜至其他服務供應商； 

 

(c)  在停止服務提示發布後，即時停止以任何方式推廣、

銷售及要約出售流動服務，以及停止透過其批發及

零售渠道、零售店、分銷商、轉售商、代理商、電

話銷售、互聯網或其他方式，與客戶或潛在客戶簽

訂任何有關提供電訊服務的合約； 

 

(d)  在停止服務日期後至少 3個月內維持客戶服務熱線運

作，以處理公眾查詢及投訴； 

 

(e) 妥善處理所有客戶的查詢及投訴，包括有關合約事

宜（包括處理退款要求等）的查詢及投訴；以及 

 

(f) 在指定的時間內，向通訊局提供所有關於受影響客

戶數目及把流動電話號碼轉攜至其他服務供應商的

客戶數目的資料，以及通訊局不時要求的所有其他

資料。  

 

停止服務通知書及停止服務提示所需的資料 

 

6. 由宿主流動網絡商發出的停止服務通知書及由流動

虛擬網絡商發布的停止服務提示須使用附有宿主流動網絡商或

流動虛擬網絡商標誌（視何者適用而定）的公司信紙，並明確

清晰地載列以下資料：  

 

(a) 宿主流動網絡商或流動虛擬網絡商的名稱（視何者

適用而定）； 

 

(b) 代表宿主流動網絡商或流動虛擬網絡商行事的獲授

權人士的名稱和簽署（視何者適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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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關通知的發布日期； 

 

(d) 停止服務的確實日期和時間； 

 

(e) 將會或可能受停止服務影響的服務和客戶類別；  

 

(f) 流動虛擬網絡商的客戶服務熱線號碼及電郵地址

（視何者適用而定），以便受影響客戶可就停止服

務及其他一切隨後安排作出查詢及投訴（只適用於

停止服務提示）；以及 

 

(g)  為有意把流動電話號碼轉攜至其他服務供應商的客

戶提供流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安排的詳細資料（只

適用於停止服務提示）。  

 

7.  通訊局有自行決定權把停止服務通知書及／或停止

服務提示公開並上載到通訊局／通訊辦網站，而通訊局／通訊

辦亦可向公眾發出相關資訊，包括就停止服務發出新聞公報及

消費者注意事項（視何者適用而定）。 

 

 

《業務守則》的應用及更新 

 

8. 本《業務守則》並非用作取代或替代宿主流動網絡

商和流動虛擬網絡商之間，或流動虛擬網絡商和其客戶之間的

合約所訂明的終止服務規定。本《業務守則》旨在提高資訊透

明度，並在發生停止服務的情況時盡量減少對流動虛擬網絡商

客戶造成不便。 

 

9.  為免生疑問，所有流動網絡商和流動虛擬網絡商均

須遵照《電訊條例》（第 106 章）、牌照條件和其他適用法例

及法規提供服務。本《業務守則》的任何部分不可視為免除有

關持牌人履行該等責任和義務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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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訊局可根據電訊政策發展、市場和技術，適時檢

討和更新本《業務守則》。如通訊局認為有需要修訂本《業務

守則》，會考慮業界及其他有關各方的意見後，才作出修訂。 

 

 

 

 

通訊事務管理局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